
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558/2013 号来文

的决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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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日期： 2013 年 8 月 23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6 年 5 月 13 日 

事由： 驱逐到白俄罗斯或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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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条款： 第 3 条和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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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诉人 R.D.，系车臣族俄罗斯联邦国民，生于 1973 年，他的妻子 J.D.，生

于 1978 年，白俄罗斯国民，他们有 5 个孩子，分别生于 2004 年至 2010 年。申

诉人在瑞士寻求政治庇护，但他们的申请被驳回，他们被勒令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前自愿离开。在提交申诉时，他们有被驱逐到白俄罗斯的危险。他们声称，如

果瑞士继续强制遣返，将违反《公约》第 3 条规定的义务。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3 年 8 月 27 日，委员会通过其新任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请缔约国在委

员会审议申诉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到白俄罗斯。 

  背景事实 

2.1  第一申诉人是车臣族俄罗斯联邦国民，直到 2001 年他一直住在车臣的乌拉

斯马尔坦。1997 年，他的兄弟加入车臣抵抗组织并在 1999 年被打死。在他的兄

弟死后，某日称为“Kadyrovtsi”的亲俄国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找到申诉人，据他

称，该组织是俄罗斯军队的盟友。这些人头戴面具，气势嚣张。他们把他带到原

为一所学校的宿舍，将他关在地下室。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他

每天遭到殴打，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在被拘留结束时，他被迫签署一份认罪

书，承认参与了一次恐怖袭击，使 3 人丧生。当他答应帮助暗中监视车臣抵抗组

织后他被释放，但禁止他出国。由于恐惧再次被逮捕和遭受酷刑，他于 2001 年

非法离开该国前往白俄罗斯。 

2.2  2001 年至 2005 年，第一申诉人在白俄罗斯住留。2001 年初，他遇见了现

在的妻子并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白俄罗斯。尽管他与一名白俄罗斯

国民结了婚，但他仍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他唯一的身份证件是一本过期的俄罗

斯联邦护照，他经常被警察拦住，如果他不贿赂，就会被威胁将他驱逐回俄罗斯

联邦。他还多次受到身体虐待。他被警察数次传唤，拿走他的护照，把他锁在牢

房里，反复殴打他直到失去知觉。两三个星期后，警察叫他的妻子来支付“保释

金”才释放。金额介于 200 美元到 1,000 美元之间。2005 年夏季有一天，第一申

诉人被抓并由一辆警车带走，在车里还有另外两个车臣人，他们的脸上都有被打

的痕迹。过了一会儿，车停了，其中一个被捕者被带下车，被毒打一顿，然后丢

弃在路边。又开了几公里之后，第一申诉人也被推下车，遭一顿毒打之后被仍在

地上。一些人后来发现了他，帮助把他送进了医院。另有一次，他被传召到法庭

为一名不会说俄语的车臣人当翻译。一到法庭，他立即遭到几名警察的殴打。后

来他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但不记得是怎么到的医院。1 

2.3  申诉者们指出，即使在提交申诉时，警方的传票仍继续送到他们原先在白

俄罗斯的住址。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被送回白俄罗斯，第一申诉人将被逮捕，遭

受虐待，并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在那里他也可能遭受酷刑或被杀害。2 

 1 申诉人提交了警方传票和邻居及朋友证实其说法的证词副本。 

 2 申诉人提交了一封伊奇科里阿车臣共和国议会 2007 年 3 月 30 日的信，证实他是俄罗斯联邦

情报机构寻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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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一申诉人提出，由于他受到酷刑，他在抵达瑞士后必须接受膝盖手术。

他还提出，由于头部受伤，他患有神经和精神问题。3 

2.5  2005 年，申诉人们决定离开白俄罗斯寻求庇护。他们于 2005 年 11 月抵达

瑞士，申请难民地位。2007 年 3 月 6 日，第一申诉人的申请被驳回。他提出上

诉，但他的上诉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被联邦行政法院驳回。随后要求重审他的案

件的请求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被驳回，对该决定的上诉也被联邦行政法院驳回。

申诉人们被勒令于 2013 年 2 月 7 日之前离开瑞士。其后，他们的居留许可证只

按月延长，在提交申诉时最后延长到 2013 年 8 月 28 日。申诉人坚称，他们已经

用尽所有可用的补救办法。 

  申诉 

3.  申诉人坚称，强行遣返他们回白俄罗斯将构成瑞士违反按照《公约》第 3 条

所承担义务。 

  缔约国对案情的意见 

4.1  2014 年 2 月 26 日，缔约国提出，在庇护诉讼期间，第一申诉人表示将他遣

送回白俄罗斯会使他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并会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缔约国指

出，由于第二个申诉人及其子女没有声称如果返回白俄罗斯他们将面临遭受酷刑

的危险，缔约国提交的资料仅限于第一申诉人的情况。 

4.2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与向国家当局提出的要求相同。

由于他们没有提交任何新的内容，没有理由质疑联邦移民局于 2007 年 3 月 6
日、2010 年 12 月 17 日和 2011 年 4 月 15 日或联邦行政法庭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作出的决定。4 缔约国坚持认为，这些决定有充分的根据，因此将申诉人遣返

回白俄罗斯并不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 

4.3  申诉人们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提出第一次庇护申请。联邦移民局在听取了

第一和第二申诉人本人的申诉之后，根据 2007 年 3 月 6 日的决定，拒绝了他们

的庇护申请，认为缺乏可信度和申诉人缺乏相关的的理由。在 2010 年 4 月 14 日

的一项决定中，联邦行政法庭驳回了申诉人对 2007 年 3 月 6 日决定提出的上

诉。法庭决定，第一申诉人关于他将在俄罗斯联邦受到迫害的指控不可信。正如

联邦移民局以前认定的那样，法庭认为第一申诉人提供的关于他在车臣被捕的日

期的资料相互矛盾，此外，他无法提供关于拘留条件的任何细节。另外，这些指

控涉及 1999 年发生的事件。申诉人据称遭受的虐待与他离开白俄罗斯之间没有

联系。此外，与此同时，车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应该消除申诉人对他被俄罗

斯当局通缉的恐惧。此外，第一申诉人不是武装人员或与马斯哈多夫或乌马罗夫

 3 申诉人指出，他的一边脸很长时间失去知觉，他的记忆力出现问题，他记不起日常生活中发

生的事情，他受抑郁症的折磨。他提供了 2007 年 3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4 日的医学证

明，证实他患有创伤后应激性障碍，他接受了矫形治疗。 

 4 缔约国提供了所有相关决定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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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有联系的人。法庭指出，在两次个人面谈中，申诉人没有提到据称他在抵达

白俄罗斯后遭受的虐待；他在法庭的上诉中第一次提出这些指控，却没有对为什

么以前没有提及上述指控提供任何解释。此外，法庭认为，申诉人提供的文件没

有任何证据价值，因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他的情况。5 特别是，法庭裁定，在布

列斯特签发的医疗证明没有证明申诉人在他所述的情况下受伤。因此，法庭拒绝

了申诉人关于如果返回该国他将面临被白俄罗斯当局通缉危险的说法。 

4.4  2010 年 11 月 19 日，申诉人们要求根据第一申诉人本人和其长子的健康状

况重新审查该案。他们还称，第一申诉人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和 9 月 27 日两次

被白俄罗斯警察传唤。在 2010 年 12 月 17 日的决定中，联邦移民局指出，从提

交的文件中不难看出，申诉人是作为证人被传唤的。文件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他

被主管当局通缉或迫害。考虑到第一庇护程序的结论，这些文件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如果被驱逐，申诉人将面临《公约》第 3 条所禁止的待遇的实际危险。由于

申诉人没有预先支付所需的费用，法庭没有涉及上诉的标的事项。 

4.5  2011 年 4 月 1 日，申诉人提出第二次重新审查请求，主要援引第一申诉人

健康状况的恶化为由，并重申在白俄罗斯遭受虐待的指控，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

证据。在 2011 年 4 月 15 日的决定中，联邦移民局坚持认为，申诉人关于在白俄

罗斯有受迫害风险的说法在上次审查其庇护申请时已经仔细审查过，而且白俄罗

斯医疗保健系统可以确保他得到医疗。第二项请求被联邦行政法庭 2013 年 7 月

3 日的一项决定驳回，该决定指出，申诉人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证实他们的恐

惧，第一申诉人的健康状况自第一次庇护程序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6  缔约国注意到《公约》第 3 条的要求，参照委员会关于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1 号(1997)一般性意见，并提出将根据这些要素分析案件。缔约国认为，

虽然白俄罗斯的人权情况令人担忧，但它并不构成足以证明申诉人在返回该国时

将面临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缔约国坚持认为，第一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支持

这种说法，即如果返回白俄罗斯，他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

人的”风险，并且没有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的危险。 

4.7  关于第一申诉人所称他过去曾三次受到酷刑的指控，缔约国称，他没有提

供受到国内当局审查的证据，而且 2004 年在布列斯特签发的医疗证明没有证实

他所描述的受伤是由警方造成的。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受到白俄罗斯当局

的折磨。关于据称他在俄罗斯联邦受到的虐待，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独

立来源的证据。 

4.8  缔约国坚持认为，从第一申诉人的叙述中难以发现他在俄罗斯联邦或白俄

罗斯从事了政治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被任何一个国家追究并受到起诉。缔

约国还认为，虽然第一申诉人是 1999 年被打死的一名武装分子的兄弟，但他本

 5 申诉人提交了白俄罗斯和瑞士关于第一申诉人健康状况的证明，在布列斯特一些个人目睹警

方寻找和骚扰申诉人的证词，白俄罗斯警方 200 年 1 月 15 日的传票和第一申诉人母亲 2010
年 9 月 27 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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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是武装分子，并且与马斯哈多夫或乌马罗夫政权没有联系。因此，他不是

某一弱势群体的成员，不会因返回车臣而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由于他没有被俄

罗斯联邦当局通缉，所以他不属于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司法和警务协议的追踪

对象。因此，与他的说法相反，没有将他从白俄罗斯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的危险。 

4.9  关于在白俄罗斯遭受迫害的危险，缔约国回顾说，指称对车臣寻求庇护者

歧视与申请人的案件无关，因为他从未向白俄罗斯提出过庇护请求。此外，他与

妻子和长子在该国居住了 4 年。第一申诉人提交了两份传票，但根据 2006 年 3
月 6 日的陈述，白俄罗斯当局没有对他发出逮捕令，传票显示他只被当作证人受

到传召。因此，缔约国的结论是，他未能证明在白俄罗斯受到迫害。 

4.10  缔约国指出，诸申诉人从庇护程序一开始便声称，他们的处境很困难，他

们的生命在白俄罗斯面临危险。然而，缔约国指出，第一申诉人在面谈期间从未

提到他的生命面临危险。在 2005 年 11 月 22 日的面谈中，他没有暗指白俄罗斯

当局的任何问题。相反，他离开白俄罗斯的唯一原因是，2004 年俄罗斯联邦的

大赦和卡德罗夫先生掌权之后，第一申诉人的一个表兄弟返回车臣后被害。在

2006 年 3 月 6 日的面谈中，第一申诉人还说，在他居住在布列斯特的那些年

里，他从来没有在街上被拦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或被逮捕。缔约国认为，申诉

人第一次在法庭上提到的逮捕、拘留和虐待的指控不可信，第一申诉人没有解释

为什么他以前漏提它们。鉴于第一申诉人在两次面谈中报告没有任何问题，缔约

国不认为心理障碍可能妨碍第一申诉人提及他最近在白俄罗斯可能遇到的迫害。 

4.11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

果第一申诉人被遣返到白俄罗斯，他本人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他的指控不能使缔

约国得出结论，认为驱逐出境会使他面临针对个人、真实和可预见的酷刑风险。

此外，不存在他被白俄罗斯当局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的可预见的风险。因此，缔约

国请委员会认定，将第一申诉人遣返到白俄罗斯不会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的

规定。 

  申诉人的补充意见 

5.  2014 年 1 月 24 日，申诉人们表示，他们正面临着与日内瓦州福利机构的麻

烦。申诉人住在日内瓦寻求庇护者中心――软树叶中心近五年。2012 年，福利部

门通知他们，让他们搬到另一个中心――达特之家，据申诉人称，该中心被用来

收容遭拒绝的寻求庇护者，然后将他们驱逐出该国。根据联邦移民局将他们驱逐

到白俄罗斯的决定，他们要搬家。2014 年 1 月，申诉人获口头通知，他们将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至 21 日搬家。申诉人担心，尽管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他们

将被驱逐出境。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  2014 年 3 月 7 日，缔约国提出，申诉人的补充材料没有载入与如被驱逐出境

将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指控有关的任何新资料。缔约国证实，截至 2014 年 2

GE.16-09653 (EXT) 5 



CAT/C/57/D/558/2013 

月 21 日，申诉人确实已被转移到达特之家，但指出，在等待委员会审议来文期

间，没有采取措施驱逐他们。 

  申诉人关于案情的评论和进一步陈述 

7.1  2014 年 5 月 5 日，申诉人提出，将他们驱逐到白俄罗斯对整个家庭来说都

是“一场灾难”。第一申诉人重申，在布列斯特居住期间，每次被传唤到警察局

时，他都遭到殴打并被拘留了数天。他之所以受到这种虐待，就是因为他是车臣

籍，而且被认为是卡德罗夫政权的反对派。他坚持认为，抵达白俄罗斯后，他将

被警察局传唤，并要求他说明为什么没有回应过去 9 年中发出的传票。由于了解

白俄罗斯警察的暴行、拘留和酷刑的做法，返回的后果对于第一申诉人将是“一

场灾难”。他坚持认为，缔约国应分析白俄罗斯的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严重程

度。 

7.2  第一申诉人还认为，将他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将会是“一场灾难”。虽然车

臣局势可能与 1999 年不一样，但逃离车臣的人们目前正在“被他们的国家召

回”。他提到其表弟的情况，他在战争期间逃离，某天他“被当局打电话”召

回，却被暗杀。车臣现政府的真实意图不是欢迎流散各地的人们回来，而是要消

灭所有潜在的政权反对派。他提出，现政权正与俄罗斯警方紧密合作，他们需对

1999 年对他的逮捕、监禁和酷刑负责。他在 10 天后获释，是因为硬逼他签署与

俄罗斯当局密切合作的文件并要他充当线人，“检举并从事非法或恐怖主义行

为”。他声称，一旦回到村里，他的同胞就会检举他，一些人多次到他母亲的家

询问他的下落，并劝说他应该回来为国家效力，而不是像他数年来所做的那样

“背叛”国家。他担心被逼充当监视各抵抗组织的线人，被逼从事恐怖行为，最

终会被杀害。 

7.3  第二申诉人提出，她在结婚后转信伊斯兰教，白俄罗斯对居住在本国的各

种穆斯林群体都抱有敌意。她担心，如果她被驱逐出境，她将面临种族歧视，在

白俄罗斯只剩下 5 个孩子跟她在一起，她可能会被指控叛国，因为曾帮助她的丈

夫在 2005 年从当局眼皮底下逃走。她担心会被关进监狱而她的丈夫将被驱逐到

俄罗斯联邦。她提出，在白俄罗斯，从监狱中释放的人不能重新融入社会。她不

能像其他公民一样得到工作或过正常人的生活。她得不到任何支持，因为她自己

的母亲从来没有接受她的婚姻，并且在过去曾多次打电话叫警察，指控第一申诉

人为间谍。 

7.4  关于申诉人的子女的情况，其中 4 人出生在瑞士，他们都不熟悉白俄罗斯

或车臣社会的情况。他们完全融入了瑞士教育体系。在白俄罗斯，因为他们的车

臣姓氏，他们将面临种族歧视。他们将与父母分离并被送入孤儿院。此外，申诉

人的长子有心理问题，必须在瑞士继续治疗。6 

 6 申诉人提交了日内瓦州教育局医学教育办公室的一封信，证明申诉人的儿子身体羸弱及一名

语言治疗师的信，证明该男孩需要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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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第一申诉人澄清说，1999 年他在兄弟被打死两个星期后被捕，他在与移民

局的两次面谈中都指出了这一事实。他对缔约国说他没有提供关于车臣拘留条件

的详细情况的说法表示质疑，并认为他在 2006 年 3 月的面谈中回答了这方面的

问题。他说，他不会忘记他在 1999 年被拘留时学校宿舍楼内的条件。警察向他

展示了几个其他囚犯，其中有几个人的脚被泡在水里然后通电，对其他人身体的

不同部位实施电击，包括“私密部位”，另一些人的指甲被拔掉。 

7.6  第一申诉人提出，缔约国拒绝考虑由于他在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遭受的

酷刑，他的健康状况在过去 9 年中恶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缔约国拒绝他的医疗

证明并提交了医疗证明供委员会审查。7 申诉人重申，他们试图提供尽量多的文

件以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向当局提交了来自白俄罗斯和瑞士的医疗证明、曾目

击第一申诉人受到迫害的布列斯特的个人的证词，警察的传票，以及第一申诉人

母亲的来信。 

7.7  关于缔约国所称白俄罗斯警方的传票只传召第一申诉人作为证人的说法，

第一申诉人提出，由于他 9 年没有在布列斯特居住，他不可能目睹任何事情，他

认定传票的目的是拘留他，折磨他，并把他送回通缉他的车臣。他坚持认为，假

如他被传唤作为证人，传票中应该有详细说明。 

7.8  关于缔约国所称申诉人在面谈期间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申诉人表示，为

了清楚表达，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提出，面谈人员多次以不同的方式提

出同样的问题，这造成了误解。此外，对他们的心理状态，特别是第一申诉人的

心理状态，没有加以考虑。长期遭受创伤的人很难记住细节。他们还有这种感

觉，特别是在日内瓦的第二次面谈期间，他们的回答没有被面谈人员完全理解。

他们经常被面谈人员打断，导致获得的信息不完整。2006 年 3 月 9 日在日内瓦

进行的一次面谈中，面谈人员和口译员两次讥笑第一申诉人，“在那里监督面

谈”的人不得不要求他们停止讥笑。在日内瓦的面谈持续了 8.5 小时，在那段时

间里中间休息了几次。第一申诉人喘喘不安，他很难回忆起被羞辱的时刻和可怕

的记忆。 

7.9  申诉人还指出，缔约国没有对白俄罗斯的形势发表看法，但指控申诉人从

一开始就撒谎，并坚持要他们证明如果第一申诉人被驱逐出境，他将遭受酷刑。

申诉人坚持认为，他们的陈述是可信的，符合关于白俄罗斯警察暴力和腐败的报

导，缔约国本身也承认白俄罗斯的人权情况令人震惊。 

7.10  关于 2004 年由布列斯特签发的医疗证明，第一申诉人提出，当他去医院

寻求疗伤时，医务人员打电话报告警方。警察赶到后，其中一人威胁申诉人并警

告他，如果他指控警察造成他的伤势就打死他。第一申诉人还质疑缔约国的观

点，即只有政党成员才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他坚持认为，既然缔约国承认白俄罗

 7 申诉人提交了日内瓦大学医院的两份证明，分别为 2013 年 5 月 8 日，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

障碍和忧郁症；2013 年 8 月 26 日，证明他因矫形问题正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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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车臣的人权情况令人震惊，司法系统已经腐败，就须承认警察使用的方法根

本没有受到监督。 

7.11  2014 年 8 月 19 日，申诉人提交了其子女的心理医生出具的另外 5 份医务

报告，证明了所有这 5 名儿童都有心理和/或发育方面的困难。 

  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委员会在审议来文中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决定

来文可否受理。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查明，同一事项过去和

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8.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规定，除非个人已经用尽

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委员会不应审议其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

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并且做出结论认为，

可以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要求审议本来文。 

8.3  鉴于委员会未发现妨碍受理的其他障碍，它宣布来文可以受理。 

  审议案情 

9.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的规定，结合各当事方提出的全部材料

审议了本来文。 

9.2  关于申诉人根据《公约》第 3 条提出的请求，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

理由相信他在返回白俄罗斯后本人可能遭受酷刑。在评估风险上，委员会必须依

照《公约》第 3 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

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然而委员会回顾，这一判断的目的是确定有关个人

是否本人将在被遣返的国家面临酷刑危险。 8 这就是说，在某国存在着这类严

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一贯现象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充分理由来确定某一具

体个人将在返回该国后面临酷刑危险；必须有其他理由证明有关个人本身会陷入

危险。反之，缺乏严重侵犯人权的一贯现象，也并不意味着某人在其自己的具体

情况下，不会面临酷刑危险。 

9.3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它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主管机

构的事实结论，9 同时又不受这一结论的束缚，有权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依据每一案件的全部情节，自行评估所涉事实。 

9.4  在本案中，第一申诉人声称，他的兄弟在 1997 年加入车臣抵抗运动之后于

1999 年被杀害。在其兄弟去世后，第一申诉人遭到一个亲俄罗斯准军事组织

 8 尤其见第 470/2011 号来文，X.诉瑞士，2014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决定。 

 9 尤其见第 356/2008 号来文，N.S.诉瑞士，2010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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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yrovtsi”成员的绑架，他被拘留和折磨达两个星期。第一申诉人还提出，

如果他返回白俄罗斯，他将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并将面临酷刑，因为他被认为

隶属于车臣抵抗运动，而且他逃离了该国。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驳回了第一申

诉人关于在车臣受到酷刑的说法，指出它缺乏可信度，因为他提供的车臣被捕日

期的信息相互矛盾，他不能提供关于拘留条件的任何细节。委员会注意到，申诉

人向国家当局和向委员会提交了其所受酷刑的详细描述。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

人提交了 2007 年 3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4 日的医疗证明，证明他患有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抑郁症，并且接受了骨科治疗，证实申诉人在过去有可能遭受酷刑。

关于缔约国的一般论点，即第一申诉人的陈述不可信，委员会回顾其判例认为，

很少能够期望酷刑受害者叙述完全准确，并且申诉人在事实陈述中可能有的这类

不一致情况并非是实质性的，不引起对他们申诉的一般真实性的怀疑。10 委员会

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若将申诉人遣送回白俄罗斯，他没有被驱逐到俄罗斯联

邦的危险。然而，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对第一申诉人的唯一身份证件

是已经过期的俄罗斯联邦护照，为了获得新的护照，他必须向俄罗斯联邦当局披

露他的下落。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在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可能被

白俄罗斯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并评估如果被驱逐出境，他将面临遭受可预见、真

实和个人的酷刑风险，缔约国未能按照《公约》第 3 条的要求适当核实申诉人的

指控和证据。11 因此，委员会认为，将第一申诉人遣返白俄罗斯将违反《公约》

第 3 条。 

10.  因此，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

驱逐到白俄罗斯将违反《公约》第 3 条。 

11.  恰如 R.G.的妻子以及 5 名子女――他们在向瑞士提交庇护申请时尚未成

年――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案件，所以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另行考

虑。 

12.  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 3 条，缔约国有义务不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到

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或有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真正危险的任何其他国家。根据

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本决定发出之日起 90 天内向其通

报根据上述意见采取措施的情况。 

 

     

 10 见第 21/1995 号来文，Alan 诉瑞士，1996 年 5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3 段；第 41/1996 号

来文，Kisoki 诉瑞典，1996 年 5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3 段；第 279/2005 号来文，C.T. & 
K.M.诉瑞典，2006 年 11 月 17 日通过的决定，第 9.3 段。 

 11 见第 416/2010 号来文，Chun Rong 诉澳大利亚，2012 年 11 月 5 日通过的决定，第 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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